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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企业单位如何办理单位参保？参保职工住院可享受哪些待遇？2020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
准是多少？什么是医保电子凭证？……近日，泰安市医疗保险事业处推出《医疗保险知识问答》手册，对大家
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医保知识进行详细解答。本报将对这些问答知识，分期刊登介绍。

生育保险
三十九、享受生育保险待遇需具备哪些条件？
1、参保职工生育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2、享受生育津贴必须连续足额缴费满1年；
3、配偶双方不重复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四十、生育保险待遇有哪些？
1、生育医疗费；2、生育津贴；3、产前检查费。

四十一、生育医疗费如何结算？

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且符合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其生育

时发生的生育医疗费在定点医院联网结算，统筹内生育医疗费个

人不负担；在非定点医疗机构生育发生的医疗费，持“病历复印

件”、“发票”、“费用清单”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结算，在三级医院发

生的生育医疗费统筹金最高支付2900元、在二级及以下医院发生

的生育医疗费统筹金最高支付2700元。

四十二、生育津贴及产前检查费支付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1、生育津贴计算标准。

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计算办

法为：以职工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除以30再乘以规定的休假天数。
2、生育津贴支付标准。
(1)分娩产假：女职工正常生育产假98天，难产的增加15天；生

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晚育的增加60天。
(2)流产产假：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

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3)机关事业单位参保职工不享受生育津贴。
3、产前检查费标准。

目前我市产前检查费用定额标准为1000元(男职工补助按50%

计发)。

四十三、申领生育津贴和产前检查费需提供哪些材料？
1、生育服务手册或计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审核原件，留存

复印件，下同)；出生医学证明或新生儿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本人社会保障卡复印件(需开通银行业务功能)或银行卡复印件。

医疗救助
四十四、医疗救助的对象主要是哪些？

城乡医疗救助对象包括:一是最低生活保障人员;二是特困供

养人员;三是低收入老年人、重度残疾人、支出型贫困以及其他因患

重特大疾病导致家庭贫困难以自付医疗费用并经当地政府批准的

人员。四是县(市、区)确定的其他医疗救助群体。具体救助对象范围

可根据医疗救助基金规模、困难群众的支付能力和基本医疗需求

等因素确定。

四十五、城乡医疗救助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城乡医疗救助主要方式包括:资助参保、门诊救助、住院大病救

助、优惠减免、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医疗再救助。
1、资助参保。由政府资助重点救助对象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应缴纳的全部或部分费用。
2、门诊救助。重点救助对象门诊慢性病、门诊大病个人自负费

用超过一定数额后，在封顶线内按照一定比例救助。
3、住院救助。重点救助对象患病住院治疗的，经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或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补偿)、大病保险和医疗机构减

免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费用按照一定标准实施救助。
4、优惠减免。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定点医疗

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门诊挂号费、治疗费、医疗设备检查

费、住院床位费等优惠减免。
5、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重点救助对象在住院救助后政策规

定范围内个人剩余自负费用累计超出3万元以上的按患重特大疾

病进行医疗救助，家庭年度内救助金额不超过6万元。
6、重特大疾病医疗再救助。贫困人口因住院发生的政策范围

内医疗费用支出，经过“五重保障”报销后，个人负担合规医疗费用

超过5000元以上(含5000元)的部分，按照70%的比例给予再救助。年

度累计救助最高限额不超过20000元。

四十六、符合医疗救助条件暂未纳入低收入城乡困难居民申

请医疗救助，按照什么程序办理？

符合医疗救助条件暂未纳入低收入城乡困难居民申请医疗救助，

应在住院结算后3个月内提出医疗救助申请，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申请。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提

供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低收入家庭

经济状况证明、出院小结或诊断证明、医疗费用结算单等证明材料。
2、审核。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时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必

要时可进行入户核实，准确了解家庭经济状况、医疗费用开支等情

况，提出审核意见。符合救助条件的，第二季度首月10日前将上季

度申报材料报县(市、区)医疗保障部门审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向

申请人说明理由。
3、复核。县(市、区)医疗保障部门应当对相关材料进行复核，符

合救助条件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时在社区(村)进行公示，公

示期5天，公示无异议的及时拨付救助资金。

基金监管
四十七、对失信参保人员如何进行管理？
1、下达书面告知书；
2、在医疗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内加注标识，实施重点监管；
3、将失信记录与其他诚信管理系统共享；
4、变更失信人员住院、门诊慢性大病、门诊统筹结算方式。
(1)失信参保人员在协议医药机构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

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先由个人全额垫付；
(2)垫付后，失信参保人员于当年12月份将结算材料报参保地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政策规定给予报销；
(3)对套取待遇未追回的，失信期间应报销的医疗费用，待套取

的相关待遇全额追回后再予以支付。

四十八、定点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涉及医保行为“十不准”包

括哪些内容？

1、不准虚构医药服务；
2、不准伪造医疗文书和票据；
3、不准盗刷和冒用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
4、不准虚假上传或多传医保结算信息；
5、不准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
6、不准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记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
7、不准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疗保障待遇；
8、不准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等医疗保障相关服务；
9、不准挂名住院、虚假住院、诱导住院和无指征住院；
10、不准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目等。

四十九、定点零售药店及工作人员涉及医保行为“五不准”包

括哪些内容？
1、不准盗刷医疗保障身份凭证(卡)；
2、不准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或购买营养保健品、化妆品、生活

用品等非医疗物品；
3、不准为参保人员串换药品、耗材、物品等；
4、不准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
5、不准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

五十、参保人员涉及医保行为“四不准”包括哪些内容？
1、不准伪造医疗服务票据；
2、不准将本人的医疗保障身份凭证转借他人就医或持他人医

疗保障身份凭证冒名就医；
3、不准非法使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卡)，套取药品、耗材等；
4、不准将应由个人或第三方承担的医药费用以及境外就医的

费用，违规在医疗保障基金中报销。

五十一、目前国家在大力打击欺诈骗保，哪些行为是欺诈骗保

行为？

定点医疗机构的骗保行为有：1 .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和票

据，骗取医保基金;2 .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3 .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

疗费用记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4 .为不属于医保范围的人员办理医

保待遇;5 .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6 .挂名住院;7 .串换药品、

耗材、物品、诊疗项目等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等。

定点药店的骗保行为有：1 .盗刷社保卡，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

或购买化妆品、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物品；2 .为参保人员串换药品、

耗材、物品等骗取医保基金支出；3 .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

账服务；4 .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等。

参保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有：1 .伪造假医疗服务票据, 骗取

医保基金;2 .将本人的社保卡转借他人就医或持他人社保卡冒名就

医;3 .非法使用社保卡，套取药品耗材等，倒买倒卖非法牟利等。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有：1 .为不属于医疗

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保待遇手续；2 .违反规定支付医疗保障费

用；3 .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参与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等。

五十二、举报欺诈骗保行为能获得什么奖励？

根据《泰安市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

办法(试行)》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举报人可按举报线索中查实欺诈

骗保金额的一定比例，予以奖励，最高额度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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